
臺北市政府 114.03.12 府訴三字第 1136088416 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訴願人因申請續租社會住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3　年 12 月 2　日臺北住

都契服字第 1130006999 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訴願人為本市○○○○區社會住宅（下稱系爭社宅）之承租戶（一般戶），其租期至

民國（下同）113 年 12 月 31 日屆滿，租賃期間已累計 6　年。系爭社宅首次招租

時並無弱勢評點機制，申請者一律以一般戶資格申請抽籤入住。本府都市發展局以系

爭社宅均以一般戶身分承租，承租期限屆滿前具備住宅法第 4　條經濟或社會弱勢身

分者，為受理轉換弱勢戶而得續租之銜接機制，與申請延長承租期限至 12 年，於

113 年 9　月 9　日簽准依本府社會局（下稱社會局）弱勢評點機制辦理續租意願調

查及申請續租。原處分機關乃於臺北市社會住宅管理服務雲公告並以 113　年 10 月

14　日北市都服字第 1130005769 號函（下稱 113　年 10 月 14 日函）通知系爭社

宅租約在 1　年內屆滿之各承租戶（含訴願人），載明申請續租申請、房型、戶數、

租期、租金、評點方式等條件及資格，如符合續租資格欲續租者，請於 113　年 10

月 29 日前以書面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申請。訴願人以 113　年 10 月 22 日續租申請

書暨評點表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續租（原承租身分∕現承租房型：未設籍本市於本市就

學就業戶∕三房型），訴願人於評點表之個別狀態部分填載：（一）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之家庭成員 1　名【即其父親○○○（44　年○○月○○日生）】，自評分數

為 7　分，（二）經照顧管理中心評估為失能者之家庭成員 2　名（即其伯父○○○

、姑母○○○），自評分數為 10 分，是其自評分數共計 17 分。經社會局查認訴願

人之伯父及姑母並非臺北市社會租宅出租辦法第 4　條規定之家庭成員，是訴願人之

評點分數應為 7　分，因其評點分數審查結果低於三房型評點分數最低門檻 18 分，

不符續租資格，原處分機關乃以 113　年 12 月 2　日臺北住都契服字第 113000699

9 號函（下稱原處分）駁回訴願人之申請。原處分於 113　年 12 月 5　日送達，訴

願人不服，於 113　年 12 月 13 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

關檢卷答辯。

　　理　　由



一、按住宅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

　　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如下：……二、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七）社會住宅之興辦。……」第 4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主管機關及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應以直轄市、縣（市）

　　轄區為計算範圍，提供至少百分之四十以上比率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另提

　　供一定比率予未設籍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學、就業有居住需求者。」「前項經濟

　　或社會弱勢者身分，指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及家庭財產，未超過

　　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標準，且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二、特殊境遇家庭。……五、六十五歲以上之老人。……十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者。」第 8　條規定：「主管機關得設立或委託專責法人或機構，辦理住宅相關

　　業務。」第 19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主管機關得依下列方式興辦社會住

　　宅：……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方式。」第 25 條第 1　項、第 2　項

　　規定：「社會住宅承租者，應以無自有住宅或一定所得、一定財產標準以下之家

　　庭或個人為限。」「前項社會住宅承租者之申請資格、程序、租金計算、分級收

　　費、租賃與續租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或自治法規，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興辦之社會住宅，得自行或委託經營管理。

　　」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本條例所稱特殊境遇家庭，指

　　申請人其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

　　活費二點五倍及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一點五倍，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金額，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六十五歲以下，其配

　　偶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二、因配偶惡意遺棄

　　或受配偶不堪同居之虐待，經判決離婚確定或已完成協議離婚登記。三、家庭暴

　　力受害。四、未婚懷孕婦女，懷胎三個月以上至分娩二個月內。五、因離婚、喪

　　偶、未婚生子獨自扶養十八歲以下子女或祖父母扶養十八歲以下父母無力扶養之

　　孫子女，其無工作能力，或雖有工作能力，因遭遇重大傷病或照顧六歲以下子女

　　或孫子女致不能工作。六、配偶處一年以上之徒刑或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

　　一年以上，且在執行中。七、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因三個月內生活發生

　　重大變故導致生活、經濟困難者，且其重大變故非因個人責任、債務、非因自願

　　性失業等事由。」

　　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自治條例第 1　條規定：「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為積極推動本市住宅及都市更新政策，保障居住權益，改善生活環境，提升

　　都市機能，特設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自治



　　條例。」第 3　條規定：「本中心之業務範圍如下：一、社會住宅之受託管理。

　　……七、經市政府指示辦理住宅及都市更新業務。……。」

　　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 1　條規定：「本辦法依住宅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 2　條規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第 4　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家庭成員，

　　指下列人員：一、申請人及其配偶。二、申請人戶籍內之直系親屬及與該直系親

　　屬不同戶籍之配偶。三、申請人父母均已死亡，且其戶籍內有需要照顧之未成年

　　或已成年仍在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之兄弟姊妹。四、第一款至前款家庭成

　　員孕有之胎兒。本辦法所稱戶籍內，指同一戶號之戶內。本辦法所稱社會住宅之

　　經營管理者，指都發局、本府委託經營管理社會住宅之受託人、本府指示辦理及

　　委託經營管理社會住宅之行政法人或民間興辦社會住宅之經營管理者。」第 5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申請承租社會住宅者，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一

　　、已成年之中華民國國民。二、在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設有戶籍，或未設籍

　　本市且在本市就學、就業有居住需求者。三、家庭成員均無持有位於本市、新北

　　市、基隆市或桃園市之自有住宅者。四、家庭成員均無承租位於本市、新北市、

　　基隆市或桃園市之政府或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國民住宅，或借住平價住宅；如

　　家庭成員現為前開住宅之承租人或借住人，其切結於申請人取得本市社會住宅承

　　租資格之日起，其自願放棄原承租權或借住權者，亦同。……」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前條租賃契約之期限最長為三年。承租人於租賃期限屆滿

　　時仍符合承租資格且設籍於社會住宅者，得於租賃期限屆滿一個月前以書面檢附

　　證明文件向社會住宅之經營管理者申請續租；屆期未申請或申請未獲核准者，其

　　租賃關係於租賃期限屆滿時消滅，不得主張不定期租賃。……」「前項租賃及續

　　租期限合計不得超過六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得依各款規定延長之：一、承租

　　人符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身分，得延長為十二年。二、家庭成員就讀承租人承租

　　之社會住宅所屬或分發至本市公立國民小學學區學校，修業期未滿且續租之申請

　　經社會住宅之經營管理者同意者，得延長為十二年。」

　　內政部 109　年 7　月 22 日台內營字第 1090810527 號函釋：「……本法（按

　　即住宅法）第 2　條立法理由指興辦社會住宅包含營運及管理維護，貴府委託行

　　政法人經營管理社會住宅，本部得依住宅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

　　第 8　款規定認定屬主管機關興辦社會住宅方式之一，爰貴市社會住宅行政法人

　　受託經營管理，得依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法規定辦理社會住宅招租、簽約作業及

　　承租者之資格審查及准駁等事項。……」

　　臺北市政府 111 年 12 月 15 日府授都服字第 11130936323 號函：「主旨：有



　　關本府委託貴中心經營管理本市社會住宅所涉承租者資格審查及准駁等事宜……

　　說明：一、本府自 111　年 7　月 1　日起將社會住宅分階段委託貴中心經營管

　　理，以辦理出租、管理維護、住戶服務等業務。二、按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

　　心設置自治條例第 3　條規定（略以）：『本中心之業務範圍如下：七、經市政

　　府指示辦理住宅及都市更新業務』，有關委託之社會住宅所涉承租者資格審查及

　　准駁等事宜，本府指示貴中心辦理。」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 113　年 12 月 5　日收到原處分，方知 3　房房型

　　分數門檻須達 18 分，分數設定強人所難；又原處分至 12 月底租約到期期間，

　　訴願人需完成搬家、清空點交之時間過短，實為難訴願人。訴願人認為只要家中

　　成員 65 歲以上即可續租，且訴願人戶籍內有非家庭成員之伯父、姑母為失能照

　　護者，皆持有低收入戶證明，訴願人繳交親屬醫療費用，屬經濟困難，訴願人應

　　屬特殊境遇家庭，請撤銷原處分。

三、查本件原處分機關為辦理系爭社宅一般戶轉換為弱勢戶之續租申請，前於 113

　　年 10 月 15 日於「臺北市社會社宅服務雲」公告略以：「……為本市○○○○

　　區社會住宅原以一般戶身分承租具備住宅法第 4　條經濟或社會弱勢者身分，受

　　理申請延長承租期限至 12 年，續租意願調查等相關事宜。……前述相關續租申

　　請條件及資格詳見公文內容說明，符合資格欲續租者請於 113　年 10 月 29 日

　　前以書面掛號郵寄向本中心提出續租申請。……」復依原處分機關 113　年 10

　　月 14 日函通知系爭社宅租約在 1　年內屆滿之各承租戶（含訴願人）略以：「

　　……說明：……二、續租申請條件及資格（為求公平性，相關審查倘未特別註明

　　，均以申請日當日作為判定各項資格及文件是否符合規定之計算基準日）：（一

　　）基本申請資格：1 、申請人原以一般戶（本市市民戶、未設籍本市於本市就學

　　就業戶、設籍在地區里戶）身分承租○○○○區社會住宅，且申請時須為總租期

　　（合計租賃及續租期限）屆滿前 1　年內。2、戶籍限制：須設籍本市。3、申請

　　人或其家庭成員須符合社會或經濟弱勢身分，及具以下家庭或個別狀態之一者：

　　（1 ）家庭狀態：甲、本市列冊之中低收入戶家庭（限申請人）。乙、育有 2

　　名以上未滿 18 歲子女之家庭（申請人或其家庭成員持有醫院證明或媽媽手冊能

　　證明已懷孕者，胎兒視為未成年子女數）。丙、因離婚、喪偶、未婚生子且獨自

　　扶養未滿 18 歲子女之單親家庭（限申請人）。丁、符合特殊境遇條例第 4　條

　　第 1　項第 5　款所定，祖父母扶養 18 歲以下父母無力扶養之孫子女之隔代教

　　養家庭（限申請人）。戊、配偶處 1　年以上之徒刑且在執行中之家庭（限申請

　　人）。己、獨居身心障礙者（限申請人）。庚、65　歲以上獨居長者。辛、受家

　　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之家庭。壬、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未成



　　年人（未滿 18 歲）。（2） 個別狀態（家庭成員有以下情形）：甲、家庭成員

　　為未滿 7　歲、7 歲到未滿 18 歲、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原住民族 55 歲以

　　上未滿 65 歲）或 75 歲以上（原住民族 65 歲以上）者。……丙、經照顧管理

　　中心評估為失能者。……（二）其他資格條件：1、家庭成員及人口數定義：（1

　　）家庭成員：甲、申請人及其配偶……乙、申請人戶籍內（同一戶號之戶內）之

　　直系親屬及與該直系親屬不同戶籍之配偶。丙、申請人父母均已死亡，且戶籍內

　　有需要照顧之未成年或已成年仍在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之兄弟姊妹。丁、

　　上列人員孕有之胎兒。戊、家庭成員為外籍人士、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

　　民，無居留證、居留入出境證或出入國（境）相關資料，或出入國（境）相關證

　　明文件顯示未曾入境或已出境達二年者，視為無該家庭成員。（2 ）人口數：人

　　口數之計算範圍為申請人之家庭成員。2、人口數限制：（1）……三房型家庭成

　　員人口數須維持 3　口以上。……三、本案續租房型、戶數、租期及租金：（一

　　）房型及戶數：……、三房型（36 坪）：2　戶。……四、本案續租資格審查方

　　式：（一）採評點制：由北市府社會局進行評點，依評點加總計分高低排定資格

　　審查順序，續由本中心依序辦理續租資格審查，以上開第 3　點所列戶數房型為

　　上限。（二）評點分數最低門檻：1、各房型評點分數最低門檻：……（3）三房

　　型：18 分。2、評點分數低於申請房型最低門檻之申請人，不列入資格審查順序

　　名冊，本中心將書面通知駁回申請。……七、評點方式：（一）依申請人自行勾

　　選項目，由北市府社會局逐一審核比對身分別：1 、申請人未於評點表勾選之項

　　目，北市府社會局不予審查，如有疑義，以北市府社會局認定為準。2 、非設籍

　　本市之申請人及家庭成員，北市府社會局不進行審查評點。3 、相同戶籍之旁系

　　親屬、配偶及直系親屬各自申請時，家庭成員不得重複計算評點分數，重複計入

　　時，由該家庭成員之申請人協議納入計分者，並提交切結書送北市府社會局。4

　　、其他身分別認定有疑義時，由北市府社會局查核及認定資格。（二）評點項目

　　皆可複選，選定申請人之順序依評點加總計分高低排列；若評點分數審查結果低

　　於房型評點分數最低門檻（……三房型 18 分）者，視為不符合資格，將不納入

　　續租排序。（三）如申請人對北市府社會局評點審查分數有疑義，得於北市府社

　　會局公告規定時間內提出複查（複查時間將另行通知），並以複查分數為最終結

　　果；如評點總分相同，由北市府社會局辦理同分電腦排序（時間、地點將另行通

　　知）。八、審查結果通知：（一）依北市府社會局評定總分高低順序，高於或等

　　於房型評點分數最低門檻（……三房型 18 分）者，依序由本中心進行資格審查

　　，各房型戶數上限內之合格申請人，通知辦理續租作業；經審核不合格者，以書

　　面駁回申請。……九、本案申請未獲同意者：（一）本案申請未獲同意者不得續



　　租，應於租期屆滿時自動騰空交還社宅……」，是原處分機關業已通知申請續租

　　申請、房型、戶數、租期、租金、評點方式、家庭成員等條件及資格，如符合續

　　租資格欲續租者，請於 113　年 10 月 29 日前以書面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申請。

　　且續租資格審查方式採評點制，評點分數最低門檻（3　 房型為 18 分）等，並

　　檢附評點表由申請人就符合家庭狀態及個別狀態之家庭成員分別勾選，可複選，

　　有個別狀態情形者，分別填寫符合者姓名。評點項目並列出符合各種條件者之可

　　得分數。

四、查依卷附訴願人戶口名簿影本記載，其戶籍內直系血親即其父親○○○（44　年

　　○○月○○日生）及母親○○○（49　年○○月○○日生），旁系血親為其伯父

　　○○○及姑母○○○，另查訴願人 113　年 10 月 22 日續租申請書暨評點表中

　　，訴願人於評點表之家庭狀態自評分數為 0　分；個別狀態之評點項目之年齡欄

　　位中「3.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原住民族 55 以上未滿 65 歲）（7　分）」，

　　訴願人填寫家戶符合者為其父○○○，自評分數為 7　分，而失能欄位中「經照

　　顧管理中心評估為失能者。（5 分）」，訴願人填寫家戶符合者為其姑母○○○

　　及其伯父○○○等 2　人，自評分數為 10 分，於個別狀態自評分數為 17 分，

　　是其自評分數共計 17 分。惟○○○及○○○等 2　人為訴願人之旁系血親，依

　　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其等 2　人非屬申請

　　承租社會住宅者之家庭成員，爰不納入評點分數範圍。經社會局評點結果，訴願

　　人申請續租評定總分為 7　分，並於 113　年 11 月 14 日於社會局網站公告審

　　查評點分數，並載明如對社會局評點審查分數有疑義，得填寫複查申請表，於複

　　查受理期間（113 年 11 月 15 日 9　時至 11 月 19 日 17 時）申請複查，惟

　　訴願人並未於複查申請期間申請複查，嗣社會局完成複查審核作業程序後，於

　　113 年 11 月 26 日公告確定評點分數結果，訴願人評點分數仍為 7　分。是原

　　處分機關以訴願人未達 3　房型評分門檻 18 分為由，駁回訴願人之申請，並無

　　違誤。

五、至訴願人主張收到原處分，方知 3　房房型分數門檻須達 18 分，分數設定強人

　　所難且只要家中成員 65 歲以上即可續租，訴願人之伯父及姑母為失能照護者，

　　領有低收入戶屬特殊境遇家庭；原處分至 12 月底租約到期期間，時間過短，實

　　為難訴願人等語，查 113　年 10 月 14 日函之說明四、七至九業已記載續租資

　　格審查方式、評點方式與審核結果之處理，又隨函檢附續租申請書暨評點表、申

　　請續租應備文件等已如前述，並於說明二（二）載明家庭成員之定義，訴願人之

　　伯父及姑母既非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 4　條規定得列入之家庭成員，訴願

　　人亦無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 4　條所定之情形，另據卷附臺北市社會住宅租



　　賃契約書第 2　條約定租賃期間，係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租賃期間屆滿，租賃關係即行消滅，且同契約書第 22 條約定，租期

　　屆滿日騰空房屋並回復原狀，是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審認訴

　　願人不符系爭社宅一般戶轉換為弱勢戶之續租資格，駁回訴願人之申請，揆諸前

　　揭規定，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李　瑞　敏

　　　　　　　　　　　　　　　　　　　　　　　　　　　　　委員　王　士　帆

　　　　　　　　　　　　　　　　　　　　　　　　　　　　　委員　陳　衍　任

　　　　　　　　　　　　　　　　　　　　　　　　　　　　　委員　周　宇　修

　　　　　　　　　　　　　　　　　　　　　　　　　　　　　委員　陳　佩　慶

　　　　　　　　　　　　　　　　　　　　　　　　　　　　　委員　邱　子　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


